
大園一期工業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修
正草案對照表 
大園一期產業園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修正後） 

項目 管徑尺寸(單位:mm) 管線長度(單位:m) 
每月共同管溝攤提費用 (單

位:元) 

1 Ø 五十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三千二百三十七 

2 Ø 一百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四千零五十六 

3 Ø 一百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四千六百二十八    

4 Ø 一百五十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五千六百零八 

5 Ø 一百五十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六千九百二十八 

6 Ø 二百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七千六百一十八 

7 Ø 二百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九千九百零五 

修正說明：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規定，統一稱為「產業園區」，爰修正園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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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一期工業區共同管溝特定設施使用費費率（修正前）                                                       

項目 管徑尺寸(單位:mm) 管線長度(單位:m) 
每月共同管溝攤提費用 (單

位:元) 

1 Ø 五十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三千二百三十七 

2 Ø 一百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四千零五十六 

3 Ø 一百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四千六百二十八    

4 Ø 一百五十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五千六百零八 

5 Ø 一百五十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六千九百二十八 

6 Ø 二百 mm 二百五十一點三 七千六百一十八 

7 Ø 二百 mm 三百七十二點三 九千九百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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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一期工業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

費費率修正草案對照表 

大園一期產業園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率（修正後） 

項目 收費項目 單位 單價 (新臺幣) 

一 水量 元/立方米 零點零六 

二 化學需氧量 元/公斤 三十 

三 水中懸浮固體物 元/公斤 十二點五 

修正說明：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規定，統一稱為「產業園區」，爰修正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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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一期工業區放流管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費率（修正前） 

項目 收費項目 單位 單價 (新臺幣) 

一 水量 元/立方米 零點零六 

二 化學需氧量 元/公斤 三十 

三 水中懸浮固體物 元/公斤 十二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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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工業區崙尾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彰濱產業園區崙尾區一般公

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彰濱工業區崙尾區一般公共

設施維護費費率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規

定，統一稱為「產業園

區」，爰修正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

產業園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

之維護費用。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

工業區內供公共使用之

土地、建築物及設施之

維護費用。 

將「工業區」修正為「產業

園區」，理由同修正名稱說

明。 

二、租購土地者，按下列規

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

維護費： 

(一)崙尾區東區採單一

費率，每平方公尺

每月徵收新臺幣零

點五四元。 

(二)崙尾區西區採單一

費率，每平方公尺

每月徵收新臺幣一

點三九一元。 

二、租購土地者，按下列規

定徵收其一般公共設施

維護費： 

(一)崙尾區東區採單一

費率，每平方公尺

每月徵收新臺幣零

點五四元。 

(二)崙尾區西區採單一

費率，每平方公尺

每月徵收新臺幣一

點三九一元。 

本點未修正。 

三、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

之，一次預繳六個月期

以上者，其費率按應繳

總額百分之九十七點五

計算。 

三、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使用人得採預繳方式為

之，一次預繳六個月期

以上者，其費率按應繳

總額百分之九十七點五

計算。 

本點未修正。 

 

 

 四、本費率適用「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工

業區紓困方案-公共設

施維護費減收辦理原

則」（以下簡稱本原

則）如下： 

(一)本原則施行期間為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至一

百十年六月三十日

止。（於「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施行期間辦

一、本點刪除。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方

案－公共設施維護費減

收辦理原則」業於一百

十年六月三十日終止辦

理，爰刪除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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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施行期間屆

至後即回復依第二

點規定費率徵收。 

(二)租購土地者，於本

原則施行期間，得

減半收取第二點之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

費。 

(三)經公告為閒置土地

者不得適用前款規

定（已取得建造執

照、申報開工及動

工 之 事 實 者 除

外）。 

(四)為配合國家能源政

策、能源法規執行

期限、地方回饋承

諾事項等，再生能

源發電業者不得適

用第二款規定。 

四、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費率逐

年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之上年度消費者

物價指數與其前一年

調 整 幅 度 之 比 率 調

整。 

五、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費率逐年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之上年度消費者物價指

數與其前一年調整幅度

之比率調整。 

點次變更。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財政經濟篇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75期　　20240424　　財政經濟篇



 
 

雲林科技工業區石榴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

率第一點修正草案規定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雲林產業園區石榴班區一般

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雲林科技工業區石榴班區一

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規

定，統一稱為「產業園

區」，爰修正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 
產業園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

之維護費用。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 
工業區內供公共使用之

土地、建築物及設施之

維護費用。 

將「工業區」修正為「產業

園區」，理由同修正名稱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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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社頭織襪產業園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

第一點、第六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

產業園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

之維護費用。 

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指

工業區內供公共使用之

土地、建築物及設施之

維護費用。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九章規

定，統一稱為「產業園

區」，爰修正園區名稱。 

 六、本費率適用「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工

業區紓困方案－公共設

施維護費減收辦理原

則」（以下簡稱本原

則）如下： 
(一)本原則施行期間為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至一

百十年六月三十日

止。（於「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施行期間辦

理。） 
(二)租購土地者，於本
原則施行期間，得

減半收取第二點之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

費。 
(三)經公告為閒置土地
者不得適用前款規

定（已取得建造執

照、申報開工及動

工 之 事 實 者 除

外）。 
(四)為配合國家能源政
策、能源法規執行

期限、地方回饋承

諾事項等，再生能

源發電業者不得適

用第二款規定。 

一、本點刪除。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方

案－公共設施維護費減

收辦理原則」業於一百

十年六月三十日終止辦

理，爰刪除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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